附件2

xx机构私募基金业务自查专项报告

抬头请写：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

报告请包括以下内容：

机构整体情况
机构组织架构及人员整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关联方、高级管理人员等方面情况。

关联方从事业务情况。包含各板块结构布局、业务开展等情况，特别是关联公司涉及基金销售、P2P、小贷、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房地产等业务的情况。如公司系集团化运营的私募机构，请列出集团内关联私募机构具体情况（含基金数量、管理规模、投资者人数等）。

私募基金业务开展情况

产品数量/管理规模/投资者数量及结构/募集方式等。

业务类型与业务模式，特别是是否从事资金池、自融自担等业务。
与集团其他业务交叉或关联、业务隔离、人员独立等情况。

公司/集团私募基金业务风险情况

私募基金业务风险评估，风险防控、流动性安排等整体情况。

私募基金运行异常情况，特别是逾期不能兑付、临近到期兑付困难、开放期或开放日不能满足赎回申请、基金重大亏损等情况，如存在异常情况，请报告应对解决措施。

（3）异常经营情形。如基金业协会已通知你公司处于异常经营情形并要求限期提交专项法律意见书，则请将你公司相关异常经营情况一并进行报告。

私募基金业务自查情况

自查工作的组织及执行情况。
自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计划。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落款请写：公司全称、日期    

